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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收到要约收

购报告书摘要的提示性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嘉凯

城”）今日接到大股东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集团”）

通知，浙商集团、杭州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杭钢集团”）和浙江

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大集团”）（以下合称“转让方”）

已于近日与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地产”）签署了《关

于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恒大地产受让本公司

952,292,202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2.78%）。同日，本公司收到

了恒大地产出具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一、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情况介绍  

近日，浙商集团、杭钢集团和国大集团与恒大地产签署了《关于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当事人  

甲方、转让方：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与 

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受让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二）股份协议转让  

浙商集团、杭钢集团和国大集团同意将持有的嘉凯城

952,292,202股（占嘉凯城股份总数的52.78%）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

有股东权益，转让给恒大地产。  

（三）股份协议转让价款及支付、退还  

1、经双方同意，本次嘉凯城股份协议转让价款以股份转让信息

公告日（即2016年4月14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

平均值的90%为基础确定，即每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3.79元，嘉凯城

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3,609,187,445.58元（分别支付给浙商集团

1,946,393,446.04元、杭钢集团1,026,888,849.54元、国大集团

635,905,150.00元）。  

2、恒大地产应在签署协议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股份转让价款

的30%，即人民币1,082,756,233.67元（恒大地产已支付的意向受让

金可用于冲抵前述款项）作为保证金。如果股份转让未获得协议及适

用中国法律规定的全部批准或核准，则自协议解除之日起5个工作日

内，转让方应将该保证金(含同期银行存款利息)全额返还给乙方。  

3、其余转让价款人民币2,526,431,211.91元，恒大地产应在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确认意见书的申请的3个交

易日前，全部汇入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  



（四）股份过户登记  

在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确认意见书的3个

交易日内，转让方与受让方到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完成股份过户登

记手续。  

（五）相关重要保证、承诺  

恒大地产相关重要保证、承诺如下：  

1、恒大地产承诺对嘉凯城具有明晰的经营发展战略。 

2、恒大地产具有促进嘉凯城持续发展和改善嘉凯城法人治理结

构的能力。 

3、恒大地产承诺保持嘉凯城员工队伍稳定。 

（六）协议的成立和生效  

1、协议的成立 

协议自各方签章后成立。 

2、协议在如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协议由甲乙双方所有必要的内部程序审议通过； 

（2）浙江省国资委同意本次股份转让； 

（3）浙江省人民政府同意本次股份转让； 

（4）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股份转让。 

二、《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情况介绍 

今日，本公司收到恒大地产就上述要约收购事宜出具的《要约收

购报告书摘要》，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恒大地产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物业投资及物业管理，以房

地产开发为主。恒大地产房地产开发项目以普通住宅为主，商业地产

为辅，开发产品包括低密度住宅、多层花园住宅、小高层住宅、中高

层及高层住宅等。经过近二十年房地产行业运营经验的积累，恒大地

产以成熟的运营模式取得了行业领先的规模优势，近年来恒大地产销

售面积及土地储备等多项指标均位于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前列。目前

恒大地产已进入全国一百多个主要城市，成为国内房地产项目覆盖城

市最多、品牌影响力最广、综合实力最强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之一。 

嘉凯城作为长期深耕长三角区域的上市公司，具备二十多年的房

地产开发及商业资产管理经验，已成功开发大量中、高端房产项目。

该集团项目主要位于上海、杭州、苏州等长三角区域城市以及武汉、

青岛、重庆等华中、华北、西南核心城市，共计约50个项目，剩余总

可售面积近600万平方米。 

通过本次协议收购嘉凯城52.78%股份，可丰富恒大地产的土地储

备资源，进一步增加一、二线城市项目数量占比，优化土地储备结构，

同时，恒大集团将拥有境内资本市场A股上市平台，通过恒大集团与

嘉凯城的战略整合，将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为股东争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本次全面要约收购是履行因恒大地产协议收购嘉凯城52.78%的

股权从而成为嘉凯城的控股股东而触发的法定要约收购义务，不以终

止嘉凯城上市地位为目的。 

2、收购人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次要约收购外，收购人目前暂

时未制定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嘉凯城股份的详细计划，但不排除

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和嘉凯城的发展需求增持嘉凯城股份的可能，上

述增持将不以终止嘉凯城的上市地位为目的。若收购人后续拟增持嘉

凯城股份，收购人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以完

成潜在的增持安排。 

3、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相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为嘉凯城除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以外的其他已

上市流通股。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以外

的嘉凯城全部已上市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种类 
要约价格（元

/股） 

要约收购数量

（股） 

占嘉凯城已发行股份

的比例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4.21 851,899,298 47.22% 

若嘉凯城在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之日至要约期届满

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要约收

购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4、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基于要约价格为4.21元/股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

额为3,586,496,044.58元。 

恒大地产将按照《上市公司要约收购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



的要求在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后的两个交易日 内 将

717,299,208.92元（即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20%）存入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结算公司深圳

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金。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资金将来源于恒大地产自筹资金。收购人承诺

具备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

根据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

收购结果，随后将用于支付要约收购的资金足额划至登记结算公司深

圳分公司指定账户，并向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预受要约

股份的过户及资金结算手续。 

5、本次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30个自然日，即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公告

之日起30个自然日。 

以上仅为本次要约收购的部分内容，详细情况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转让事项须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批准及商务部的反垄断审查后方可组织实施，能否获得批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上述股份转让将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恒大地产，实际

控制人变更为许家印先生，并且触发恒大地产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即恒大地产将向除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之外剩余股份的股东发出全面



收购要约。全面要约收购不以终止嘉凯城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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